广 州 工 业 经 济 联 合 会

 广 州 市 企 业 联 合 会

 广 州 市 企 业 家 协 会

 广 州 青 年 企 业 家 协 会

 广 州 市 女 企 业 家 协 会

                                                               

关于开展表彰“广州市优秀企业家”活动的通知

 

广州市属企业、行业协（商）会、各会员单位：

在十一五期间，广州市各界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建设快速发展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为表彰取得优异成绩的优秀企业家，在企业家队伍中树立德才兼备的优秀典型，激励企业家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开创新的辉煌，全力实施“十二五”规划、建设幸福广州作出优异贡献，广州工业经济联合会、广州市企业联合会、广州市企业家协会（下简称广州“三会”）、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广州市女企业家协会，决定共同组织开展表彰2008—2010年度“广州市优秀企业家”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广州市优秀企业家”表彰条件（见附件），各企业在自愿的原则下可自荐本企业或推荐属下企业主要负责人为表彰候选人，各行业协（商）会可推荐本行业的企业家参评。自荐或推荐单位需填写《“广州市优秀企业家”候选人推荐表》一式两份（见附件），并提出推荐意见及加盖公章，由行业协（商）会推荐的需行业协（商）会加具推荐意见。

二、提交候选人主要事迹简介（约1000字）和企业主要业绩材料（约2000字）一式两份并加盖公章；候选人免冠、正面彩色2寸近照2张，4R企业风貌或产品照片2张。

三、提供有效的企业工商营业证照（复印件）、企业2008、2009、2010年度经营状况的会计审计报告（复印件）。

四、提供企业和企业家有关资质、信用、荣誉等的证明材料（含各类证书复印件）。

五、报送材料截止时间为2011年8月1日。材料请快递至“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处。地址：广州市人民北路875号508室。邮政编码：510170。

六、申报材料相关表格请到广州“三会”网站www.gzyea.com下载。申报材料的电子版请发邮件到：tsw504@163.com。

 

联系人：杨  晶、张雨婷

电　话：18824109336

传　真：81363436

附件：《表彰“广州市优秀企业家”活动方案》

 

 

广州工业经济联合会       广州市企业联合会      广州市企业家协会

 

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          广州市女企业家协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件

 

表彰“广州市优秀企业家”活动方案

 

近些年，广州市取得一系列极具历史标志性的发展成就。2010年（“十一五”期末年），广州经济增长达12%以上，超过10%的预期目标，经济总量跨入超万亿元的城市行列；广州市圆满完成了十年“大变”工程，实现了“天更蓝、水更清、路更畅、房更靓、城更美”的目标，特别是成功举办了一届高水平、有特色的亚运会和亚残运会，广州因此极大地提升了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广州经济社会发展，广州市企业界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为表彰对国家、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企业家，树立广州地区德才兼备的优秀企业家典型，不断壮大本市优秀企业家队伍，激励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进行创造性努力，为全力实施“十二五”规划、建设幸福广州作出优异贡献，广州工业经济联合会、广州市企业联合会、广州市企业家协会（下简称广州“三会”）、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广州市女企业家协会决定共同组织表彰“广州市优秀企业家”活动。方案如下：

一、表彰范围

（一）广州“三会”全体会员单位；

（二）加入了广州“三会”的行业协会、雇主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区级企业联合会等属下的会员企业单位；

（三）加入了广州“三会”的企业集团、大型企业及属下二级企业单位；

（四）加入了广州市中小企业服务网络联盟的企业单位；

（五）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广州市女企业家协会的会员企业单位；

（六）在广州市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单位。

上述单位必须完全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且持续独立经营、核算期达3年以上（含3年）。 

二、表彰对象

符合上述范围的企业单位的董事长、CEO、总裁或总经理（即企业主要领导人）。

三、受表彰的“广州市优秀企业家”基本条件

（一）所领导的企业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经营业绩突出：近三年（2008-2010年）企业营业收入、利税总额等主要指标有较大增长（一般年均递增12%以上）；在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中积极应对、措施得当，成效显著；节能减排、循环经济、转型升级、技术创新等在本行业或本地区处于先进水平；企业发展前景良好。

（二）坚持守法经营，按章纳税，信诺履约，有良好的信誉记录，在任期间（正职、主持全面工作）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质量、安全事故。

（三）企业家本人遵纪守法，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突出的创业、创新、推动企业持续与良性发展的事迹。

（四）企业和企业家有良好的公众形象，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在创建和谐企业方面做出卓越贡献。

（五）在企业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连续三年以上（含3年）。

四、候选人推荐办法

（一）符合基本条件的所有企业按自愿参加原则，均可自行推荐本企业主要领导人为候选人。

（二）在候选人所在企业自愿的原则下，由本次表彰活动主办单位及相关的行业协会、企业的主管部门、企业集团（控股）公司提出推荐或同意推荐，其中：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推荐名额不限；行业协会和区级企业联合会各推荐1—5名；大型企业集团（控股）公司各推荐1—2名。

五、候选人需提供的材料

由候选人企业负责：

（一）填报《“广州市优秀企业家”候选人推荐表》，该表内容包括候选人任职情况、所领导的企业近3年经营指标完成情况与主要业绩简述、候选人主要事迹简述、本单位和协会或上级部门的推荐意见等（见附件）；

（二）提供2份书面材料，其中：企业业绩介绍（2000字内），候选人事迹介绍（1000字左右）；

（三）提供企业工商营业证照（复印件）和企业2008、2009、2010年度经营状况的会计审计报告（复印件）；

（四）提供企业和企业家有关资质、信用、荣誉等的证明材料（含各类证书复印件、企业家近照、反映企业容貌与经营水平的图片等）；

（五）提供相关行业协会、主管部门或控股公司等的推荐证明（可在上述推荐表上直接填写推荐意见或另出具推荐文书）等。

六、表彰名额及授予称号

本次活动将表彰30名优秀企业家，统一授予“广州市优秀企业家”称号，由广州“三会”代表本次活动主办单位发文并制作荣誉证书。

七、工作机构

（一）审核委员会

组织领导本次评审工作，负责审核、决定本次广州市优秀企业家人选。组成人员如下（25人，排名不分先后）：

工作指导：

孔少琼　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广州“三会”名誉会长

刘锦湘　原广州市副市长、广州“三会”名誉会长

主　任：

王东胜 广州“三会”会长

执行主任：

曾元烽 广州“三会”常务副会长

委　员：

高东旺 广州市国资委副主任

刘建民 广州“三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朱桂龙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符正平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锐祥 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执行会长

谢小夏 广州市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罗志杰 广州市商业总会秘书长

黄武彬 广州外商投资企业商会秘书长

徐 俊 广州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

于德政 广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副秘书长

谭亚羡 广州市纺织行业协会会长

黄照明 广州汽车工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许国新 广州机电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陈 允 广州市家具协会副秘书长

张志强 广州市电子行业协会秘书长

袁莲珠 广州包装印刷行业协会秘书长

江有才 广州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秘书长

朱志中 广州轻工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白 莉 广州市化工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沈伟明 广州市番禺区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许决华 广州市建筑联合会副秘书长

（二）评审办公室

负责承办本次活动的全部日常事务，由广州“三会”工作人员组成，办公地址设在广州“三会”本部。

八、工作程序和时间安排 

（一）自荐、推荐报名阶段　（7月1日—8月10日）

各市属企业、集团公司、行业协会、区企联等推荐候选人及向评选办公室提交候选人资料；

（二）参选资料审核汇总　（8月11日—9月10日）

常务办公室对所有候选人资料进行审核、汇总整理，然后正式提交评委会进行初审。

（三）初审、终审　（9日１1日—10月31日）

审核委员会委员对候选人材料进行初审；召开全体委员会会议进行最终审议，按得票多数决定的办法，确定优秀企业家名单30名。

（四）“广州市优秀企业家”名单公示及表彰准备   （11月１日—12月３１日）

由办公室将经全体委员审核确定后的“广州市优秀企业家”名单，在广州主要报刊、《广州企业家》杂志、主办单位网站等媒体公示，同时在企业家所在企业单位进行公示。经公示，没有虚假问题等原则异议的，将直接确定；经核实有原则异议的将否决，最终评选名单在报刊、《广州企业家》杂志、主办单位网站正式公布。

2012年春节后，召开“广州市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表彰当选的“广州市优秀企业家”。

九、典型宣传

（一）从活动启动到结果公示、公布，将在广州主要报刊、《广州企业家》杂志、主办单位网站等以新闻稿形式投稿。

（二）对授予称号的优秀企业家，将由广州“三会”以文件和《简讯》方式向市领导、各部门和所有会员单位通报。

（三）对受表彰的优秀企业家分别在《广州企业家》杂志进行深度报道，每期5名，分期连续报道。

（四）邀请相关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体记者参加表彰颁奖活动并作报道。

十、本次表彰活动组织承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广州工业经济联合会、广州市企业联合会、广州市企业家协会、广州青年企业家协会、广州市女企业家协会 。

（二）协办单位：参加评审委员会的广州市主要行业协会、区企业联合会（单位名单略）。

 

附：“广州市优秀企业家”候选人推荐表

 

 

 

 
 

附：

“广州市优秀企业家”候选人推荐表

	候选人基本情况
	候选人所在企业基本情况

	姓名
	
	企业名称
	

	性别
	
	年龄
	
	企业性质
	
	成立年份
	

	学历
	
	归口行业
	
	归属集团
	

	政治面目
	
	从业人数
	
	资产总额
	

	现任

职务
	
	实现指标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营收（万元）
	
	
	

	任职开始年月
	
	利税（万元）
	
	
	

	候选人所在企业业绩摘要说明（较详细业绩介绍请按本件要求另提供1000字内文字材料）


	候选人个人事迹摘要说明（较详细事绩介绍请按本件要求另提供2000字左右文字材料）


	候选人所在企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企业集团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相关协会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表日期：     

